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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

11樓

承辦人：秦子傑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41

傳真：(02)29601983

電子信箱：AL3974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城設字第10921710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4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3XQRTJ）

主旨：檢送109年10月20日召開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09年度第

8次(10月)城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1份，請貴公會轉知所

屬會員。

說明：本次會議紀錄電子檔案公開於本局網站(網址：

http://www.planning.ntpc.gov.tw/index.jsp)熱門服務>

各項文件下載，請貴公會多加利用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

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全國土地開發

產業工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、中

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、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計測量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

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

計科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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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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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(22001)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11樓

承辦人：羅振倫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071

傳真：(02)29692036

電子信箱：AQ4965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規字第10801415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3條規定涉及「無法綠

化之面積」其適用項目及適用原則事宜，詳如說明，敬請

轉知所屬會員參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施行細則）第43

條規定及本府108年1月9日1080084944號簽准辦理。

二、依施行細則第43條第1項（略以）：「各該都市計畫區已

訂定建築基地綠覆標準者，從其規定；...」，惟依前開規

定倘都市計畫書無規定者，通案性建築基地（非屬公共設

施用地）綠覆面積係以建築基地內實設空地，扣除依規定

無法綠化之面積後，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。前

開「無法綠化之面積」，經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及相關規定

，其適用項目及說明如下：

(一)車道：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（以下簡稱建技

規則施工編）第61條（略以）：「車道之寬度、坡度及

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：...。」及第62條（略以）：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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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停車空間之構造應依左列規定：一、停車空間及出入

車道應有適當之舖築。」規定所示，汽車車道考量通行

使用應有適當之寬度及舖築，故該範圍屬無法綠化面積

之項目。又新北市建築物機車停車空間設置要點第2點（

略以）：「機車停車位、車道之寬度應依下列規定：..

.」及第3點（略以）：「...無障礙機車停車位及出入

口等設施，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理。」規定

訂有機車車道之寬度，考量使用性質類汽車車道，故亦

屬無法綠化面積之項目。

(二)機車停車空間：依新北市建築物機車停車空間設置要點

（略以）：「十、地面層或法定空地之機車停車空間，

不得設置於騎樓及綠化範圍，且不得妨礙行人出入。」

，考量使用性質類汽車車道，故亦屬無法綠化面積之項

目。

(三)等候空間：依建技規則施工編第5章特定建築物及其限

制第136（略以）：「汽車出入應設置緩衝空間，其寬度

及深度應依下列規定：「...二、利用昇降設備之車庫

，除前款規定之空間外，應再增設寬度及深度各6公尺以

上之等候空間。」規定所示，供車輛使用之等候空間考

量應比照車道設置適當之舖築，故納入無法綠化面積之

項目。

(四)無障礙設施：依建技規則施工編第10章無障礙建築物第

167條（略以）：「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

物，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。」及建築物無障礙

設施設計規範規定留設供無障礙人士之相關設施（含通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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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車位等設施），考量該設施之使用性質，故納入無

法綠化面積之項目。

(五)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：依建技規則施工編第12章高層建

築物第232條（略以）：「高層建築物應於基地內設置

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，供人員出入、上下車輛及裝卸貨

物，緩衝空間寬度不得小於6公尺，長度不得小於12公尺

，其設有頂蓋者，頂蓋淨高度不得小於3公尺。」規定

所示，該緩衝空間需依規定留設供人員及車輛使用之空

間，該空間考量進出及使用之需求，故納入無法綠化面

積之項目。

(六)人行步道：建技規則施工編第13章山坡地建築物第263

條（略以）：「建築基地應自建築限或基地內通路邊退

縮人行步道，其退縮距離步得小於1.5公尺，退縮部分得

計入法定空地。但道路或基地內通路邊已設置人行步道

者，可合併計算退縮距離。」規定所示，該人行步道1.

5公尺需留設供人員通行，故納入無法綠化面積之項目

。

(七)依建技規則施工編第17章綠建築基準第299條：「本章

用詞定義如下：...二、最小綠化基地面積：指基地面積

扣除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後與基地內應保留法定空地

比率之乘積。...。前項第二款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

，包括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、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汙水

處理設施、工業區之戶外消防水池與戶外裝卸貨空間、

住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、迴廊、私設通路

、基地內通路、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。」規定所示，已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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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明定執行綠建築基準計算屬「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

」之項目，參酌前開內容適用「無法綠化面積」之項目

如下：

１、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、供消防使用空間（含戶外消

防水池）：基於救災使用及安全考量，前開空間依照

合理性或實際使用予以適用「無法綠化面積」。

２、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汙水處理設施、戶外教育運動設施

：本項因目前尚無設置之管制規定，故前述項目倘經

主管機關認定為供不特定之公眾使用或經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依法核定之內容，基於公益性或主管機關之認

其設置之必要始予以適用「無法綠化面積」。

３、戶外裝卸貨空間：依建技規則施工編第14章工廠類建

築物第278條（略以）：「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1,500

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應設一處裝卸位；面積超過1,500

平方公尺部分，每增加4,000平方公尺，應增設一處。

」規定所示，前開規定之裝卸位係屬工廠建築物視規

模應留設之卸貨空間，該空間基於屬車輛使用予以適

用「無法綠化面積」，且不限於工業區。

４、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、迴廊：騎樓及迴廊因其構造設

有頂蓋，皆已納入建築面積計算，自不適用「無法綠

化面積」，惟遇都市計畫或新北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

道設置標準第2條及第3條（略以）：「實施都市計畫

地區建築基地面臨之計畫道路寬度符合下列標準者，

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：...。」規定留設之無

遮簷人行道係屬配合都市整體道路延續性之設施，該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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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供通行範圍予以適用「無法綠化面積」，且不設

限於住宅區及商業區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

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全國土地開發

產業工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、中

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、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

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2019-01-29
16:43:25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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